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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 述

2022 年是实施“十四五”规划关键之年，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

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

要一年。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东北、辽宁振兴发展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，按照省委、省

政府和生态环境部部署安排，紧扣“十四五”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

务，以减污、降碳、协同增效为总抓手，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，

全力推进低碳发展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打好蓝天、碧水、净

土保卫战，着力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落实，推进全省生态环境

质量持续改善，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和河流水质均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

最好水平。

2022 年，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，优良天数比例同比

增加，5 项污染物浓度同比下降；河流水质状况良好；17 座水库和

56个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整体保持良好；省辖海域海水环

境状况基本稳定；全省城市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；全省辐射环境质量

总体良好；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为良好，较适宜居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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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大气环境

2022 年，全省城市环境空气中六项污染物浓度连续两年全面达

标且持续改善
1
，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加，五项污染物浓度同比下降。

丹东等 13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
2
，其中丹东和大连两市连续六年

达标。

（一）环境空气

1、优良天数比例

全省平均优良天数
3
为 329 天，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 90.0%，同比

上升 2.1 个百分点；14 个地级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

在 83.3%～97.5%之间，其中丹东、本溪等 7 个城市超过 90%。以细颗

粒物和臭氧为首要污染物占超标天比例均为 47.6%。

2022年辽宁省城市空气质量（AQI）级别分布

1
按照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 3095-2012）二级标准进行评价。

2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：参与评价的六项污染物浓度均达标，即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。PM2.5、PM10、SO2和 NO2

按照年均浓度进行评价，O3和 CO 按照百分位数浓度进行评价。
3
优良天数：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在 0～100 之间的天数为优良天数，又称达标天数。计算优良天数时不

扣除沙尘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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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各项污染物

全省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为 31 微克/立方米，达到二级标准，同比

下降 11.4%；大连等 13 个城市达到二级标准，锦州超标。

全省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为 53 微克/立方米，达到二级标准，

同比下降 11.7%；14 个城市均达到二级标准。

全省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为 13 微克/立方米，达到一级标准，同比

下降 7.1%；14 个城市均达到一级标准。

全省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为 25 微克/立方米，达到一级标准，同比

下降 3.8%；14 个城市均达到一级标准。

全省一氧化碳日均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为 1.4 毫克/立方米，符合

日均浓度一级标准，同比下降 6.7%；14 个城市均达到一级标准。

全省臭氧日最大 8小时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为 141 微克/立方米，

符合日均浓度二级标准，同比上升 7.6%；14 个城市均达到二级标准。

2022年辽宁省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情况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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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综合指数

全省综合指数为 3.69，同比改善 6.3%；按照综合指数进行排名，

各城市空气质量由好到差依次为：丹东、大连、朝阳、盘锦、阜新、

铁岭、本溪、抚顺、辽阳（并列）、营口、鞍山、沈阳、葫芦岛、锦

州。

2022年辽宁省和 14个地级市综合指数情况

（二）降水

全省酸雨频率为 0.3%，同比上升 0.1 个百分点；降水年均 pH 值

为 6.59，同比下降 0.11。

大连、抚顺 2 个城市出现酸雨，酸雨频率分别为 3.0%、4.5%；

降水年均 pH 值分别为 6.00、6.39；与 2021 年相比，出现酸雨的城

市数量持平。全省监测的 17 个县级市、23个县均未出现酸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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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淡水环境

（一）河流

全省河流水质状况为良好。全省 150 个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中，

年均水质达到或优于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Ⅲ类

标准的断面比例为 88.7%，同比上升 5.4 个百分点；无劣Ⅴ类断面，

同比持平。

2022年辽宁省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水质状况

2022年辽宁省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水质同比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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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河流域监测的 79 个水质断面中，Ⅰ～Ⅲ类水质占 81.0%，Ⅳ

类占 17.7%，Ⅴ类占 1.3%，无劣Ⅴ类水质，水质为良好。

凌河流域监测的 23 个水质断面均为Ⅰ～Ⅲ类水质，水质为优。

鸭绿江流域监测的 17 个水质断面均为Ⅰ～Ⅱ类水质，水质为优。

（二）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

全省 56 个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整体保持良

好，水质达标率为 100%。其中，25 个地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或优

于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Ⅲ类标准； 31 个地下

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Ⅲ类标

准。

（三）水库

全省 17 座大型水库中，碧流河、水丰、观音阁、铁甲、石门、

汤河、清河、柴河 8座水库为Ⅱ类水质；大伙房、桓仁、锦凌、闹德

海、白石、阎王鼻子、宫山咀、乌金塘 8 座水库为Ⅲ类水质；葠窝水

库为Ⅳ类水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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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辽宁省水库水质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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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海洋环境

（一）近岸海域水环境

全省近岸海域优良
4
（一、二类）水质面积为 35370 平方公里，

占比 85.7%。其中，一类海水面积为 31042 平方公里，二类海水面积

为 4328 平方公里，三类海水面积为 1567 平方公里，四类海水面积为

981 平方公里。

渤海海域优良（一、二类）水质面积为 9794 平方公里，比例为

67.1%。其中，一类海水面积为 6616 平方公里，二类海水面积为 3178

平方公里，三类海水面积为 1041 平方公里，四类海水面积为 700 平

方公里。

23 个入海河流国考断面中，年均水质达到或优于《地表水环境

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Ⅲ类标准的断面比例为 87.0%，Ⅳ类断面

比例为 13.0%，无劣 V类水质断面。

（二）海水浴场

7 月至 9 月，对全省 6个海水浴场开展水质监测。监测时段，大

连棒棰岛海水浴场水质等级
5
均为优，营口月牙湾海水浴场、锦州孙

家湾海水浴场、葫芦岛绥中东戴河海水浴场、葫芦岛兴城海水浴场和

葫芦岛 313 等 5 个海水浴场水质等级均为优或良。

（三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

4
海水水质优良：根据《海水水质标准》（GB 3097-1997），按照海域的不同使用功能和保护目标对海水水

质进行分类，一类指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、海上自然保护区和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；二类指适用于水

产养殖区、海水浴场、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、以及与人类食用直接有关的工业用水区。”
5
海水浴场水质等级：优：全部指标判别结果均为“优”；良：一项或两项以上指标判别结果为“良”，且

没有指标判别结果为“差”；差：一项或一项以上指标判别结果为“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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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，全省共对长山群岛、辽河口、锦州湾和金州-普兰店湾

4个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开展监测。4个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共获得网采

浮游植物 128 种、浮游动物 110 种、底栖生物 146 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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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自然生态

（一）生态环境状况

全省生态质量指数(EQI)值为 64.51，生态质量
6
为二类，与 2021

年相比变化幅度不明显
7
。在全国各省（市、自治区）中处于中等水

平，总体上较适宜人类居住。

全省 100 个县域中，生态质量为一类的县域有 17 个，面积占全

省面积的 29.0%，主要分布在辽东山地和辽西南沿海地区；二类县域

为 36 个，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51.8%，主要分布在辽南、辽西、辽东

北和辽东南沿海地区；三类县域为 35 个，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18.4%，

主要分布在辽宁中北部地区以及辽中南及辽西的城市市辖区；四类县

域为 12 个，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0.9%，主要分布在辽宁中部和西部的

城市市辖区。无五类县域。

2022 年辽宁省县域生态质量分布示意图

6
2021 年起，生态质量评价依据调整为《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。其中：EQI≥70 为一类，55≤EQI

＜70 为二类，40≤EQI＜55 为三类，30≤EQI＜40 为四类，EQI＜30 为五类。
7
2021 年起，生态质量评价依据调整为《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。其中：EQI≥70 为一类，55≤EQI

＜70 为二类，40≤EQI＜55 为三类，30≤EQI＜40 为四类，EQI＜30 为五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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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水生生物

2022 年，对全省 7 条主要河流 47 个断面和 15 座水库开展了水

生生物监测。与 2021 年相比，河流底栖动物和着生藻类、水库浮游

植物多样性水平均稍有降低。

着生藻类 共监测到 6 门 8 纲 20 目 35 科 57 属 144 种（含变种），主要优

势类群为硅藻、绿藻和蓝藻，生物多样性指数均值为 2.60，多

样性级别为较丰富。

底栖动物 共监测到 3 门 7 纲 18 目 50 科 89 属 115 种，主要优势类群为水

生昆虫、软体动物和环节动物，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均值为

1.87，多样性级别为一般。

浮游植物 共监测到 7 门 9 纲 16 目 30 科 59 属 124 种（含变种），主要优

势类群为绿藻、硅藻和蓝藻，生物多样性指数均值为 3.60，多

样性级别为丰富。

2022年辽宁省河流、水库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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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声环境

2022 年，全省城市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。全省城市功能区昼间

达标率为 97.5%，夜间达标率为 83.0%；全省城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

量一般；全省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较好。

（一）功能区声环境

全省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为 97.5%，夜间达标率为

83.0%，同比分别上升 0.1 和 4.5 个百分点。

2022 年辽宁省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、夜间达标率及同比情况

（二）区域声环境

全省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一般，平均等效声级为 55.6 dB

（A）。鞍山、盘锦、铁岭、沈阳、朝阳、营口、大连、阜新和锦州 9

个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较好。

（三）道路交通声环境

全省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较好，平均等效声级为 68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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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（A）。1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，抚顺、朝阳、葫芦岛、营口、阜

新、辽阳和铁岭 7 个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为好，丹东、本溪、

沈阳、大连和盘锦 5 个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为较好。

2022 年辽宁省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排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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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辐射环境

2022 年，全省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；环境电

磁辐射水平、电磁辐射设施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处的电磁辐射水平均低

于国家规定的控制限值。

（一）电离辐射

陆地γ辐射 全省 1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

率连续监测结果均处于当地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。

空气 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平，人工放射性核素

活度浓度未见异常。

陆地水体 辽河及鸭绿江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

平，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。地市饮用水水源地水中总α

和总β活度浓度均低于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 5749-2022）规

定的放射性指标指导值。

土壤 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平，人工放射性核素

活度浓度未见异常。

近岸海域 海水和海洋生物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

水平，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。海水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

浓度低于《海水水质标准》（GB 3097-1997）规定的限值。

红沿河核电基地周围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，空气、水、土壤、

生物等环境介质中与核电厂运行相关的放射性核素活度总体处于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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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涨落范围内。红沿河核电厂运行未对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造成影

响。

（二）电磁辐射

环境电磁辐射监测点处的电磁辐射水平和监测的广播电视发射

设施、输变电设施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处的电磁辐射水平低于《电磁环

境控制限值》（GB 8702-2014）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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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措施与行动

（一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

2022 年，在省委、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深

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历次全会和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践行习

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，坚持稳中

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统筹疫情防控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，坚

定不移走生态优先、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，以生态环境高水平

保护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扎实推进美丽辽宁建设。

（二）深化绿色低碳发展

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，成功举办 2022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

主场活动，带动全民增强节约意识、环保意识、生态意识。开展发电、

钢铁、建材、石化、化工、有色、造纸、航空八大行业 221 家重点单

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。建立省市两级碳排放审核机制，推动重点行业

企业履约。对化工、冶金等行业 100 家企业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。

大连市松木岛化工产业开发区获批开展国家第一批清洁生产审核创

新试点工作。

（三）深入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整改工作

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督导和盯办工作办法、验

收销号办法、验收参考标准、专项督察办法等制度体系，组建 15 个

省级层面督导工作组实地督导，帮扶解决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

察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有力推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开

展。各整改责任单位、督导验收单位对标对表、加快推进，整改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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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了积极进展。其中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问题整治、铁岭凡河

新区水污染问题整治取得明显成效，被人民网、新华社、中国环境报、

辽宁日报等媒体作为正面典型进行了宣传。全面完成第二轮第二批本

溪等 6 市和沈抚示范区的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，反馈了督察意

见，本溪等 6市和沈抚示范区均制定了整改措施，正在全面推进落实。

（四）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

圆满完成重点时段和重大活动期间空气质量保障联防联控工作

任务。推进落实 178 项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。实施 286 个钢铁行业超

低排放改造项目。累计完成散煤治理 13.4 万户。开展 451 家涉挥发

性有机物重点管控企业和 1632 家中石油、中石化加油站 9 个关键环

节突出问题排查，累计完成 822 个项目、430 个加油站治理。阜新市、

大连金普新区获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，沈阳、营口、盘锦市纳入国家

清洁取暖支持范围。排查整治超标柴油货车 2.7 万余辆。

（五）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

深入开展20个重点河段达标攻坚，推动解决69个断面超标问题。

出台《辽宁省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方案》，累计完成7000

余个入河入海排污口整治。开展大伙房水源地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

治，发现的 105 个环境问题已全部完成治理。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

治理，锦州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获国家试点，完成 178 个村生活污水

处理设施主体建设，完成 39 条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任务。

（六）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

持续强化农用地污染源头防治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，在 8个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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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开展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，完成 5批涉镉等重金属污染源

排查整治。严格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常态监管，累计完成 22 个污染地

块治理修复。启动并阶段完成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监测调

查试点，谋划实施 8个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重大工程项目。在全国率先

制定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指南，推动危废贮

存场所清库约 14 万吨。推动沈阳、大连、盘锦市开展国家“无废城

市”建设。

（七）陆海统筹，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

印发《辽宁省“十四五”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《深化渤海（辽

宁段）综合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》。推动美丽海湾建设，编制印发《辽

宁省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工作方案》。持续实施入海排污口整治。累

计整治入海排污口 5291 个。规范全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，完成

全省一张图矢量数据落图工作。提出以改善近岸海域水质为目标的 8

项具体工作举措，开展近岸海域水质形势分析研判，启动实施辽东湾

污染源解析工作。

（八）扎实开展环境风险防范

修订并印发《辽宁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《辽宁省辐射事故

应急预案》。组织开展沈阳现代化都市圈突发环境事件联合应急和监

测演练，组织各市开展应急演练 38 次。推进与河北、吉林、内蒙古

3个相邻省份建立跨省邻县流域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。

组建 15 支省级环境应急处置队伍。妥善处置绕阳河溃口次生的环境

风险隐患。持续开展生态环境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，全省环境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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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势总体稳定向好。全省医疗机构及设施环境监管和服务 100%全覆

盖，医疗废物、医疗废水及时有效收集转运和处理处置 100%全落实。

（九）稳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创建

加强“绿盾”自然保护地监管，推动违法违规问题整改。喀左县、

本溪县进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行列；沈阳棋盘山地区入选国家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创新基地。

（十）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

优化环保行政审批流程，组织开展各市政务平台与生态环境部业

务系统对接，深入推进“一网通办”，规范统一省市县三级环评审批

流程及办理时限，全部审批事项在法定时限基础上至少压缩 50%。推

动环评审批进度“可视化”，全流程实时查询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提升监管执法效能，强化排污许可提质增效，完成 6007 家单位排污

许可证质量审核。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，办结生态环境损害赔

偿案件 190 件。坚持依法治污，对 575 家纳入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

清单企业无事不扰。开展帮扶指导、普法培训活动，惠及企业 3500

余家次。推行包容审慎监管，办理免罚案件 82 起，免罚 580 余万元。

在全国率先选聘省级生态环境执法领域营商环境特约监督员 145 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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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展望

2023 年，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一中、二中全会精

神，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

念，坚持在发展中保护、在保护中发展，统筹污染治理、生态保护、

应对气候变化，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，推进美丽辽宁建

设，在绿色低碳发展上实现新突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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